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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摘要）
第三十二条 宪法序言第七自然

段中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
想指引下” 修改为 “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修改为 “健全社
会主义法治 ”；在 “自力更生 ，艰苦奋
斗”前增写“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
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 、文
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把我国建设成为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三十三条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

段中“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修
改为“在长期的革命 、建设 、改革过程
中”；“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拥护社会主义的
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修改为“包括全体
社会主义劳动者、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
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第三十四条 宪法序言第十一自

然段中“平等、团结 、互助的社会主义
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 ”
修改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
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 ， 并将继续加
强。 ”

第三十五条 宪法序言第十二自

然段中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
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修改为“中
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
民的支持分不开的 ”；“中国坚持独立
自主的对外政策， 坚持互相尊重主权
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
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
后增加“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
共赢开放战略 ”；“发展同各国的外交
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修改为 “发
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 文化交
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十六条 宪法第一条第二款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根本制度。 ”后增写一句，内容为：“中
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 ”
第三十七条 宪法第三条第三款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

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
它监督。 ”修改为：“国家行政机关、监
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
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

第三十八条 宪法第四条第一款

中“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
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
结、互助关系。 ”修改为：“国家保障各
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
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

系。 ”
第三十九条 宪法第二十四条第

二款中“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
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修改为
“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
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
会主义的公德”。

第四十条 宪法第二十七条增加

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
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

誓。 ”
第四十一条 宪法第六十二条“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中增加
一项，作为第七项“（七）选举国家监察
委员会主任”，第七项至第十五项相应
改为第八项至第十六项。

第四十二条 宪法第六十三条“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中
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四）国家监察
委员会主任”，第四项、第五项相应改为
第五项、第六项。

第四十三条 宪法第六十五条第

四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
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修改为：“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

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

第四十四条 宪法第六十七条“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

职权”中第六项“（六）监督国务院、中央
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的工作”修改为“（六）监督国务
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

作”；增加一项，作为第十一项“（十一）
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请，任免
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一
项至第二十一项相应改为第十二项至

第二十二项。
第四十五条 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
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 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

第四十六条 宪法第八十九条“国
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中第六项“（六）领
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修改为
“（六） 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第八项“（八）领导
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
工作”修改为“（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
安、司法行政等工作”。

第四十七条 宪法第一百条增加

一款，作为第二款：“设区的市的人民代
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
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
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
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

行。 ”
第四十八条 宪法第一百零一条

第二款中“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

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修
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

会主任、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 ”

第四十九条 宪法第一百零三条

第三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
职务。 ”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
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

第五十条 宪法第一百零四条中

“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
检察院的工作”修改为“监督本级人民
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
察院的工作”。

第五十一条 宪法第一百零七条

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
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
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
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
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
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 ，任免 、培
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 ”修改
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
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
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体育事
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
民族事务、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
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
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 ”

第五十二条 宪法第三章“国家机
构”中增加一节，作为第七节“监察委员
会”；增加五条，分别作为第一百二十三
条至第一百二十七条。 内容如下：

第七节 监察委员会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
第一百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

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任，
副主任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
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国家监
察委员会主任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

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

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
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第一百二十六条 国家监察委员

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地方各级监
察委员会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

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
第一百二十七条 监察委员会依

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
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

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
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第七节相应改为第八节，第一百二
十三条至第一百三十八条相应改为第

一百二十八条至第一百四十三条。

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

3月7日：人代会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
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7 日上午举行代表
团全体会议，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下
午举行代表小组会议， 审议宪法修正
案草案。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7 日全
天举行小组会议， 讨论宪法修正案草
案。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

心 7 日将举行三场记者会 ：8 时 50

分，邀请财政部部长肖捷、副部长史耀
斌、副部长胡静林就“财税改革和财政
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10
时 30 分， 邀请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农
业部新闻发言人、 办公厅主任潘显政
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农业转型
升级”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5 时，邀请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
就“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相关问题
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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